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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供应链政策 

可持续性是维美德商业运营的核心。维美德通过

价值链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期望自己的供应

商以同样的方式从事经营。 

 

维美德要求所有其供应商遵守以下可持续发展原

则。这是供应商同维美德建立并保持业务关系的

出发点。 

  

供应商应确保自己固定和临时员工，及其供应

商、次级供应商确认并遵守本政策规定的要求。 

 

供应商应至少： 

1. 商业道德和法律合规 

 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内和国际法律、法规和惯

例； 

 不参与或支持任何形式的腐败、贿赂和洗钱活

动，其中包括，通过不行贿或支付其他非法付

款以获得或保留业务或促成有利的决策或服

务； 

 不得向维美德员工提供任何奢侈或过多的礼

品、娱乐或款待。任何礼品、娱乐或款待必须

合理适当，反映国家法律和商业惯例； 

 不直接或间接提供或接受采用现金或现金等价

物形式的礼物； 

 一经要求，应提供有关同维美德业务相关的本

政策的信息，以及积极报告所提供信息中可能

存在的缺陷； 

 在所有商业关系中保持诚信。对于维美德来

说，诚信意味着诚实以及高标准的道德原则。 

2. 人权和劳工权益 

 遵守所有适用的有关人权和劳工权益的国内法

律和法规，并确认其中的更改； 

 尊重和保护人权，遵守33T联合国人权宣言33T和33T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33T的原则。这包

括结社自由，实际认可集体谈判权，以及废除

强迫劳动，保证机会和待遇均等。 

 为员工正常工时、加班和加班补助支付的工资

应不低于国内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 

 不雇用或与雇用 15 岁最低年龄以下的员工或

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入学年龄的员工（以较高

者为准）的分包商或供应商进行商业合作。雇

用最低年龄以上但小于 18 岁的员工时，不得

影响他们的学业或对他们的健康、安全或道德

造成损害；  

 不使用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或与使用强迫劳动

的分包商或供应商进行商业合作； 

 不得保留政府颁发的身份文件、护照、工作许

可证，或索要任何其他不合理的保证金或费用

（例如，招聘或聘用费）作为就业条件； 

 不得因为种族、年龄、性别、社会等级、国

籍、宗教、残疾、性倾向、婚姻或母性状态、

工会成员身份、政治面貌或其他类似原因在员

工聘用、报酬、培训机会、晋升、解聘、或退

休等方面存在歧视行为； 

 不实施或支持体罚或身体、性、心理或口头骚

扰或虐待； 

 确保现场承包商获得充分和体面的住宿 

3. 职业健康与安全 

 遵守所有适用的有关职业健康与安全的国内法

律和法规，并确认其中的更改； 

 提供安全、健康和管理完善的工作环境； 

 预防事故、伤害和职业疾病的发生； 

 安排足够的人力物力，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

场所； 

 建立识别与评估工作危害和相关控制措施的规

程，并依据此评估，实施安全工作体系。这些

体系应由管理层监督，保持更新和持续改进； 

 指导员工减轻危害，风险控制和安全工作方

法； 

 向员工提供适当的职业健康服务，包括法定保

险和适用法律规定的所有必要的培训； 

 报告和调查所有健康和安全事故； 

4. 环境管理 

 遵守所有适用的有关环境管理的国内法律和法

规，并确认其中的更改； 

 提供资源节约、清洁和管理完善的运营； 

 防止污染和环境事故； 

 分配环境管理所需的足够人力和物力； 

 具备运营所需的所有有效环境许可证，并遵照

许可证中规定的运营和报告要求； 

 建立识别与评估环境方面和相关控制措施的规

程，并依据此评估，执行程序已防止污染，将

环境影响降到最低。这些程序应由管理层监

督，保持更新； 

 在环境方面、控制措施和与员工工作任务有关

的程序方面，对员工进行指导； 

 根据适用法律对废弃物进行适当分类和转运，

以便再使用或再回收，将环境影响降低到最低

限度，并恰当处理和处置有害废弃物； 

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
http://www.ilo.org/declaration/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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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对环境或健康有害的物质，并以安全、受

控的方式使用、储存和处置这些物质； 

 不断更新安全数据表和最终事故的指示说明，

并实施计划，使用危险性较低的替代物代替有

害物质； 

 制定紧急情况行动预案，确保环境事故得到有

效控制，事故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力求不断减少能源、原材料和水的使用，尽量

减少废弃物和废气排放到空气、水和土壤中。 

5. 产品与服务 

 保持前瞻性的方法达到产品安全，其中包括通

过确保供应给维美德的产品满足强制性产品安

全要求，并识别、评估和管理与使用产品有关

的所有风险； 

 在向维美德提供材料时，不得使用任何限制性

材料，并遵守欧盟 RoHS 指令（限制在电子电

气产品中使用有害物质的指令）、REACH 指令

（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指令）、中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第 32 号公告或其他国家适

用的类似法规所规定的化学物质限制条件。  

6. 一般要求 

 在公司中指定人员负责遵照和制定本政策中规

定的原则； 

 当出现侵害人权、健康和安全或环境的情况

下，采取补救措施； 

 向维美德报告任何违反或违背本政策的行为。

供应商和任何员工以及利益相关方可以全天候

使用以下第三方管理渠道以其母语报告他们的

担忧：33Thttps://secure.ethicspoint.eu/domain/media/en/gui/102387/index.html33T  

 允许维美德或由维美德授权并由供应商接受的

任何第三方，在供应商在场的情况下，对与本

政策有关的供应商的运营情况进行审计。 

实施 

维美德积极监督并评价其供应商是否遵守本政

策，并要求供应商进行可持续性自评。  

 

如果供应商未遵守本政策，维美德保留在不影响

其他权利（不论是合同规定的权利还是一般法律

规定的权利，包括已经发出的订单和将要发出的

订单）的情况下终止合同的权利。 

 

Pasi Laine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维美德 

https://secure.ethicspoint.eu/domain/media/en/gui/10238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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